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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教务处
教务通〔2026〕105 号

关于做好 2025-2026学年第二学期课程考核

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单位：

为保障本学期课程考核工作规范、有序开展，根据《湖南

涉外经济学院课程考核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湘外经院教字〔2023〕

12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规范试卷评阅及课程考核材料归档工作的

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（教务通〔2023〕37号）《湖南涉外经济学院

课程考核命题实施细则》（湘外经院教字〔2024〕48号）及《湖

南涉外经济学院课程考核命题与试卷安全保密管理办法》（湘外

经院教字〔2025〕46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现将有关事项安排如下：

一、考核时间安排

本学期期末课程考核统一安排在第17周—18周进行。

1.各学院原则上应于2026年6月19日前完成全部理论课程教

学。全校期末集中考核时间为2026年6月23日至6月26日、6月29

日至7月3日。

2.全校公共课由教务处统一组织，各学院协调配合。公共课

考核安排在2026年6月23日至6月24日（具体安排详见附件1）。

3.专业课程考核（含少量跨学院课程）由各学院在规定的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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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考核时间段内合理安排并完成组考工作。

二、命题与试卷保管

（一）命题工作

命题工作按照《关于做好2025-2026学年第二学期课程考核

命题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务通〔2026〕60号）进行。

（二）试卷保管

1.试卷原则上于考核前一天由考试中心统一分发至各学院。

2.各学院须指派专人领取并负责试卷保管，涉卷人员须签订

《湖南涉外经济学院课程考核试卷安全保密责任书》。

3.试卷须存放于专用场所，实行全天全过程视频监控。涉卷

人员信息须提前备案，填写《湖南涉外经济学院课程考核涉卷

人员备案表》（附件2）并报送教务处考试中心。

4.试卷于考核当天发放，监考人员领取时应仔细核对，办理

交接手续后，共同直接前往考场。

三、排考与组考

1.各学院应于2026年6月16日前完成排考工作，制定具体课

程考核组织方案，并于2026年6月17日前将课程考核安排表及组

织方案报送教务处备案。

2.各学院加强监考人员管理，组织学习《湖南涉外经济学院

监考人员职责》，严肃监考纪律。对监考缺席、迟到或不认真履

职者按《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教学差错与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》（

湘外经院教字〔2023〕67号）处理。非本校在职教职员工，不

得承担监考工作。各学院应加强考核全过程管理，巡考人员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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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处理，并填写《课程考核监考员工作情况记

载表》（附件3），于2026年7月4日汇总交至考试中心。

3.对学生违纪舞弊行为应如实上报相关事实材料，于2026

年7月4日前将考试违纪舞弊情况汇总表、复核材料及学生缓考

证明材料交教务处。

四、阅卷与成绩录入

1.各学院请于2026年7月10日前完成本学期正常开课课程的

阅卷、成绩核对与录入工作。

2.公共必修课考核结束后，考卷应及时移交相应开课学院阅

卷。试卷须装入专用试卷袋（附《考场情况登记表》复印件一

份），经交接双方清点无误后密封，相关移交材料须存档备查。

3.课程考核结束后，各学院认真做好试卷评阅与分析工作。

任课教师应客观、公正评定成绩，确保缓考学生的过程考核成

绩完整录入，并及时对考核情况进行总结报教务处备案。

五、其他工作要求

1.各学院应成立期末课程考核领导小组，全面指导考核各环

节工作，组织开展考务培训，重点加强试卷保密管理，确保组

考工作顺利完成。

2.加强诚信教育，通过召开学生动员大会、组织学习《湖南

涉外经济学院考场规则》和《湖南涉外经济学院考试违规处理

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湘外经院教字〔2018〕46号），并利用横幅、宣

传栏、电子屏等形式，开展考风考纪宣传教育，引导学生诚实

守信，树立优良考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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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申请缓考的学生须于6月18日前在综合教务管理系统上传

相关证明材料并完成审批，开考后不予办理。

4.违纪举报电话：0731-88127480。

附件：1.公共课考核时间安排表

2.湖南涉外经济学院课程考核涉卷人员备案表

3.课程考核监考员工作情况记载表

教务处

2026年6月5日


